嘉義市港坪國民小學校園場所開放使用規費之收費基準
110年9月修訂
一、依據：
（一）規費法第十條。

（二）嘉義市國民中小學校園場所開放實施要點                     
二、開放借用範圍

(1) 一般教室
(2) 會議室

(3) 操場
三、開放借用時間
本校場地使用時間區分如下：

(1) 每日上午八時至十二時、下午一時至五時。

(2) 惟下午不得超過下午五時，如有特殊情形經本校同意者得延長之。
四、使用規費之收費基準：

（一）場地、水電費及器材費以單一時段（半日四時，不足一時段皆以一時段計算）為計算單位。

（二）保證金為所有租借費（場所使用費）之二倍。

（三）各場地收費基準：
	場地
	收費基準
	備註

	
	上午8時～12時
	下午1時～5時
	

	一般教室
	保證金：2,000元

場所使用費：1,000元
	保證金：2,000元

場所使用費：1,000元
	

	會議室
	保證金：4,500元

場所使用費(使用冷氣)：2,250元
	保證金：4,500元

場所使用費(使用冷氣)：2,250元
	

	
	保證金：3,100元
場所使用費(不使用冷氣)：1,550元
	保證金：3,100元
場所使用費(不使用冷氣)：1,550元
	

	操場
	保證金：9000元

場所使用費：

4500元
	保證金：9000元

場所使用費：

4500元
	


附註：一年內（年度內）一次辦理預約租用次數達三次以上則予以優惠。

優惠方式：三次以上9折；五次以上8折；十次以上7折；二十次以上6折；
三十次以上5折。
五、申請手續：

    凡申請借用，應填寫申請表並附活動計畫書，於使用前向本校提出申請，經本校核准後填具契約書及繳驗相關證件並繳納保證金與場所使用費後始得使用。保證金於活動辦理完畢，經本校檢查，確定場地清潔復原妥善及設施設備無毀損短少者無息退還。
六、申請者因特殊事故無法如期使用時，應於三日前通知本校，得退還場所使用費二分之一及保證金，但申請者未於三日前通知者，所繳場所使用費不予退還。
七、如因申請者或其他使用人之故意或重大過失，侵害他人生命、身體或財產等權利，致本校須負國家賠償責任時，本校於其賠償範圍內，對申請者有求償權。
八、本基準經嘉義市政府同意後，並送經嘉義市議會備查後公告後實施。
附件一
嘉義市港坪國民小學場地租借使用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編號:

	使用者
	簽章
	身分證字號
	

	
	
	電話
	


	
	
	地址
	

	活動名稱
	
	參加對象
	

	
	
	參加人數

約計
	

	使用場地
	
	使用設備
	

	保證金
	元
	場所借用費
	元

	合計新台幣：                  元           
	經手人（簽章）：

	使用時間
	  年    月    日    時起   至    年    月   日   時止
(每日      時      分   至       時        分)

	會簽單位
(人員)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附件二

嘉義市港坪國民小學學校場地租借契約書

　　　     　　　　　(以下簡稱乙方)向嘉義市港坪國民小學(以下簡稱甲方)租借使用　　　　　　　   　(場地名稱)，雙方同意訂立下列條款：

第一條：使用期間：自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時起至　　年　　月　　日　　
   時止(每日　　時　　分至　　時　　分)：乙方願遵照約定日期辦理活動。

第二條：所有租借費用（場所使用費）含保證金共計新台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應由乙方於開始使用      日前向甲方一次繳清，逾期未繳以違約論，乙方絕無異議，期滿如無違約或賠償情事，保證金無息退還。

第三條：甲方因公務需要變更借用場地或因活動要求延期或停止辦理，乙方應遵照甲方安排，不得異議。

第四條：乙方不得變更或損毀既有設施，若因活動需要加置設備，應於使用後立即折除，回復原狀，以免影響學校正常教學，違者由學校僱工代為拆除，所需費用由乙方負擔，甲方應予追償，並終止契約。

第五條：乙方借用場地之秩序及週邊環境衛生應自行負責，並派員督導處理。 

第六條：乙方應製作識別證供參加活動人員佩帶，以維護校園安全。

第七條：乙方未履行契約約定，或環境清理不良、損毀借用設施、器材等有違契約規定之情事，應負完全賠償責任及負擔修復、清潔等費用，必要時該筆費用之支出甲方得由乙方已繳交之保證金先行支付，不足部分再加以追繳，乙方不得異議。

第八條：乙方除應遵守本契約之約定外，並應確實遵守本市國民中小學校園場所開放實施要點之規定。

第九條：本契約正本二份，由甲、乙雙方各執一份為憑。

立契約人：

甲　　　方：嘉義市港坪國民小學

法定代理人：校長                    簽章

乙　　　方：（使用者）

核准設立機關及文號：

負　責　人：　　　　　　　　　　　簽章

身份證號碼：

戶籍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